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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

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 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

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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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存在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之日，本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湖南金帆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00万股份处于质押状态，为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顺利进行，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对上述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先行代为垫

付。 

代付对价后，被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在法定锁定期满后如

上市流通，应当向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长沙

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并由通程控股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

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3、若本说明书所载方案获准实施，公司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将

发生变动，但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均

不会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4、本说明书所载方案须经本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需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若相关股东会议未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则本说明书所载方案将不能实

施，通程控股仍将保持现有的股权分置状态。 

5、公司流通股股东若不能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则有效的相关股东会

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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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参与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

日已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按每10股流通股获得3.5股的比例执行对价安排，共

计22,875,354股股份，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分

配。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非流通

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本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湖南金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00万股份

处于质押状态，为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同意对上述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先行代为垫付。代为垫付后，被代为垫付对价的非

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在法定锁定期满后如上市流通，应当向长沙通程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并由

通程控股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06年 6月 6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 2006年 6月 12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06 年 6月 8 日－6 月 12 日每个交

易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06 年6月8日9：30 至

6月 12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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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改革公司股票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2006年 5月 22起持续停牌，最晚于 2006

年 5月 29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 年 5 月 27 日（含当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

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

下一交易日复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731-5534994 

传真：0731-5535588 

电子信箱：tckg@hotmail.com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org.cn 

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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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及数量  

参与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

日已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按每10股流通股获得3.5股的比例执行对价安排，共

计22,875,354股股份，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分

配。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非流通

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将公布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向方案实施

股份变更登记日已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按比例支付对价。 

对于非流通股股东的限售承诺将通过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结算系统设

置相应的限售限制。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执行对价安排的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本次执行对

价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长沙通程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98,150,000 55.92 21,006,282* 77,143,718 43.96

湖南金帆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3,000,000 1.71 0 3,000,000 1.71 

湖南省长沙电业

局 
3,000,000 1.71 623,024 2,376,976 1.35

长沙电信实业有

限公司 
3,000,000 1.71 623,024 2,376,976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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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自来水公

司 
3,000,000 1.71 623,024 2,376,976 1.35

合计 110,150,000 62.76 22,875,354 87,274,646 49.73 

*本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湖南金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00万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为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对上述股东应执行的对

价先行代为垫付。上表中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对价股份数量包含代垫股份。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占总股本

的比例(%)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 

限售条件

5 
G+12个月后，出售数量占该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 

10 
G＋24个月后，累计出售数量占该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10％ 
1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43.96 G＋36个月后无限制 

注 1 

2 
湖南金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71 ------- 注 2 

3 
湖南省长沙电业局 

1.35 G+12个月  

4 
长沙电信实业有限

公司 
1.35 G+12个月  

5 
长沙市自来水公司 

1.35 G+12个月  

G日：指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完成后首个交易日。 

注1：通程集团承诺其所持股份在法定锁定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的股份，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

得超过百分之十。 

注 2：湖南金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在法定锁定期满后如上市流通，

应当向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长沙通程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并由通程控股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

市流通申请。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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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

股份合计 
110,150,000 62.76

一、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87,274,646 49.73

国家股 98,150,000 55.92 国家持股 77,143,718 43.96

国有法人股 9,000,000 5.13 国有法人持股 7,130,928 4.06

社会法人股  

募集法人股 3,000,000 1.71

社会法人持股 
3,000,000 1.71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二、流通股份合

计 
65,358,155 37,24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合计 
 50.27

A股 65,358,155 32.74 A股 88,233,509 50.27

B股  B股  

H股及其它  H股及其它  

三、股份总数 175,508,155 100.00 三、股份总数 175,508,155 100.00

6、对被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办法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之日，本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湖南金帆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 300 万股处于质押状态,为保证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顺利进行，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对上述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先行代

为垫付。 

代付对价后，被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在法定锁定期满后

如上市流通，应当向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并由通程控股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

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对价安排的理论依据 

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公司的总价值由非流通股价值和流通股价值两部分组

成。由于股权分置的解决不影响公司的基本面，公司的价值总量在股权分置解决

前后应不变。股权分置解决后，公司总价值可以公司股票的总市值评估。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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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值不变的前提下，非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市值增值部分与流通股股东的市值

减值部分绝对额相当。根据以上基本原理，合理对价率的具体计算方法推导如下。 

（1）有关参数的选择 

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公司每股净资产值为 3.6238元，以此估算目前非

流通股的每股价值；截至 2006年 5月 19日的前 45日交易均价为 5.88元/股，

以此估算目前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 

（2）流通权价值的估算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价值总额等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市值总额，即：

非流通股股数×非流通股每股价值＋流通股股数×流通股均价==改革后的理论

市价×公司 A股总股数，即: 

110,150,000× 3.6238＋ 65,358,155× 5.88==改革后的理论市价×

175,508,155 

得：改革后的理论市价==4.46元/股 

流通权价值=非流通股股数×（改革后的理论市价-非流通股每股价值） 

          =110,150,000×（4.46-3.6238） 

          =92,107,430元 

（3）折合对价水平 

通过送股方式支付对价，则： 

非流通股股东需支付股份的数量=流通权价值/改革后的理论市价 

                            =92,107,430/4.46 

                            =20,651,890股 

流通股股东每股应获得对价股份=20,651,890/65,358,155=0.316股 

即：按照合理对价率计算，通程控股流通股股东所获送的总股数为

20,651,890股，即通程控股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送 3.16股 

2、最终方案 

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市场股价的短期波动可能影响公司流通股

股东的收益，为了更好地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使公司的长远发展具备坚实的

制度基础，非流通股股东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执行

的对价总额为 22,875,354股股份（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付 3.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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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按流通权价值估算的 20,651,890股股份（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付

3.16股）高 10.77%。 

3、保荐机构分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通程控股全部非流通

股取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高于其合理对价率所对应的股数，

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保护，对价安排可行。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以及为履行承诺提供的保证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持

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出售或者转让。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前项锁定期期满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出售数量占该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

之十；通程集团在本次股改对价支付之前其持有的股份不进行质押或转让，以保

证有足够的股份用于支付对价。 

 

2、非流通股股东为履行承诺提供的保证安排 

非流通股股东履行上述承诺，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五部委《关于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相关操作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作为制度性的保证。同时，通程控股董事会将提出申请，深圳证券交

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根据相应承诺在交易结算系统

中设置限售限制，对原非流通股股份的上市流通进行锁定，从而从技术上保证上

述承诺的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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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若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则赔偿其

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4、承诺人声明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郑重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

有的股份。” 

三、提出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了股权分置改

革动议。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9,81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92%，占全体非流通股总数的 89.12%，超过全体非流通股数的三分之二，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

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冻结和质押的情形。 

四、股权分置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股改方案未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风险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后方可实施，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针对上述风险，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兼顾了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

益，有效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第一，为尽可能的避免市场股价短期波动给

流通股股东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对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总额为 22,875,354 股股份（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付 3.5股），比按流通权价值估算的 20,651,890

股股份（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付 3.16 股）高 10.77%，更好地保护

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第二，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投资者座谈

会、发放征求意见函等多种方式，与广大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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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热线电话、传真及电子信箱，广泛征求流通股股东的意见，使改革方案的形

成具有广泛的股东基础，力争获得广大流通股股东的理解和支持。 

（二）非流通股股处于冻结、质押状态导致无法执行对价的风险 

截至董事会公告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本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湖南金帆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300万股份处于质押状态，上述募集法人股股东

表示由于其股份处于质押状态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 

为保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对上述

股东应执行的对价先行代为垫付。代付对价后，被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

所持股份，在法定锁定期满后如上市流通，应当向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偿

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并由通程控股董

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除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外，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

议、质押、冻结的情形，但由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上述公司持有本公

司的股份可能面临质押、冻结的情况，公司将委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对本次执行

对价安排的股份办理临时保管，以避免影响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 

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持有本公司98,150,000股国家股，扣除自身

需支付的对价股份20,383,258股后尚余77,766,742股。而无法参加此次股权分置

改革的募集法人股股东在改革中需支付的对价股份数量合计623,024股，少于长

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自身对价后尚持有的股份数。因此，长沙通程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有能力履行其做出的先行垫付股份的承诺。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持有、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聘请了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

构，聘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专项法律顾问。东北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在本说明书公告前两日未持有本公司流通股

股份；之前的六个月内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亦未曾有买

卖本公司流通股股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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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保

荐意见书，其结论如下：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及自愿”原

则，支付的对价合理，有效地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方案符合《关于推进资

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东北证券愿意推荐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三）律师意见结论 

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结论如下：  

“公司以及参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及已经履行的程序符合《指导意见》、《管理办法》、《通

知》和《业务操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公司召开相关

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其中涉及到国有非流通股股东的股份处置事项尚须取得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